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对公司有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13 年 1-9 月份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

见 

针对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董事会总结了《公司 2013 年 1-9 月份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我们认为：公司 2013 年 1-9 月份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公司《2013 年 1-9 月份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诉或重大遗漏。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章程》及《江苏林洋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黄祖斌、张俊等 2 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同意由公司将原

激励对象黄祖斌、张俊等 2 人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1 万股，按照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 5.19 元/股进行回购注销。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行为合

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

勉尽职。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回购注销

上述 2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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